


化学与材料学院

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试行）

为有效评价化学与材料学院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在充分了

解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和就业状态以及能力发展情况的前提下，

客观评价各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特制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与

达成度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

一、评价对象与要求

1.学院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主要针对最近一次修订的培养目标

展开调研工作，评价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国家和自治区

教育政策、学校定位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具有本专业办

学特色，是否对毕业生就业的专业领域、职业特征、职业定位以及应

具备的职业能力有清晰合理的描述。

2.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对象为学院各专业毕业 5 年左右的

毕业生，调研对象人数或比例必须具有代表性，通过开展针对毕业生

本人、毕业生用人单位及行业组织等相关利益方的调研工作，依据跟

踪和调查得到的信息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形成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总体判断。

二、评价组织与职责

1.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组织成立各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

成情况评价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评价工作小组”），组织开展关于

培养目标的毕业生跟踪反馈及社会评价工作。

2. 评价工作小组主要由专业负责人、教授、教学管理人员、教



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行业专家等构成。

3.学院教务办和学工办负责协调与配合评价工作的开展。

三、评价周期

各专业应每四年开展一次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工作。

各专业应每年开展一次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

四、评价内容与方式

1.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应包括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部分内容。

(1) 内部评价

内部评价的调研对象为校内专家、专业骨干教师、毕业年级学生

及其它年级在校生。每年定期举行。

座谈交流会。召开关于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座谈交流会，就现

行的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国家和自治区教育政策对高校

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定；是否符合专业认证要求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和区域教育、经济、

技术发展需求，是否符合学校和专业的层次及定位等内容展开调研，

并形成会议纪要。

(2) 外部评价

外部评价的调研对象为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用人单位、企业

和同行专家等利益相关方。通常结合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一同进行。

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针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现状、毕

业生是否符合中学（企业）对人才需求、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对专业现



行的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同时，应召开中学（企业）专家、

同行专家的座谈交流会，针对现行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国家经济、技术

发展需求，是否符合中学（企业）对人才需求等内容展开调研，并形

成会议纪要。

2.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应包括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两部

分内容。

(1) 毕业生跟踪反馈

毕业生跟踪反馈的调查对象主要指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校

友）。

各专业可以根据现行的培养目标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应易

于理解与回答，且反馈的信息有助于客观分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各专业也可以召开校友座谈会，了解和掌握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

生的职业发展状况。

各专业应依托各类信息化工具或管理平台，构建相对稳定可靠的

毕业生沟通和联系的渠道，按期按需开展毕业生跟踪反馈的调研工

作。

(2) 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主要指用人单位评价（含行业专家）。

各专业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委托相关责任人反馈毕业

生工作现状及能力发展现状。

各专业也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调研工作，将本专业培养



目标分解为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的若干问题，并对反馈的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各专业应积极与具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或者行业组织等保持长

期稳定的联系，为本专业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搭建平台。

五、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反馈

各专业评价工作小组应及时收集和整理反馈的数据，并对数据进

行认真分析，形成《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及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并提

交给学院，学院组织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合理

性评价进行审核。

六、评价结果的利用

结合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意见，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各专业

培养目标的修订提出建议，形成《专业培养目标持续改进措施与修订

建议》，并形成相关会议纪要，为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提供正确指引

和依据，促进专业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